
C-11 

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 書函 
機關地址：臺北市南海路三十七號 

傳 真：(○二)二三三一○三四一 

受文者：詳行文單位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八十八年七月二十七日 

發文字號：(八八)農林字第八八○○七○五八號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有關臺端函詢種植橄欖可否加工油品及領取造林獎勵金，復如說明，請查照。 

說明： 

一、復臺端八十八年六月十一日陳情函。 

二、關於種植橄欖可否加工油品乙節，經查國內主要橄欖樹應為錫蘭橄欖，其苗木 

係以種子繁殖。該樹種早年由南洋引進，因果實風味不佳，一般均以行道樹、 

庭院觀賞及造林為主，種植五年後每公頃產量可達二萬公斤。至加工製油橄欖 

係為地中海橄欖，俗稱油橄欖，適於種於乾燥地區。然國內氣候潮濕，較不適 

合栽植。 

三、至種植橄欖可否領取造林獎勵金乙節，為配合我國加入 WTO 及推動「廢園造 

林」政策，自八十八年七月一日起新植之橄欖不再列入獎勵造林範圍。 

 

正本：○○○君 

副本：台東縣政府、本會林務局 

 


